
为规范我校省级特色专业专项资金的管理，保证专项资金使用的严肃性和

合理性，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确保按时优质完成建设任务。根据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0年

度中等职业学校示范(特色)专业建设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精神和国家、

学校有关规章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省级特色专业专项资金属财政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 

第二条 专项资金的管理原则：总体规划，分段实施；专款专用，建立台

帐，学校统一管理，项目领导小组监督。 

第三条 在学校项目建设领导工作小组领导下实行部门责任制： 

1．学校项目建设领导工作小组对项目专项资金进行统筹规划。学校总务

处、行政会、纪检部门负责预算的审核、经费使用的监督及预算调整的审查等

管理工作。 

2．总务处具体负责专项资金的财务管理。严格按照上级下达的专项资金预

算进行总体和项目控制，保证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实行会计事前、事中、事后

监督。严格按照有关财经法规和本实施细则规定，审核专项资金开支的合理合

法性，保证专项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3．项目负责人要认真组织好建设项目的论证、实施、中期检查、期末验

收、成果评估、资金使用、效益分析等的全过程管理。 



第四条 专项资金只能用于我校省级示范（特色）专业建设过程中所涉及的

项目。不得挪用、挤占、截留。 

第五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由项目负责人按根据特色专业建设确定的项

目、金额、实施阶段提出资金使用申请，报学校项目建设领导工作小组审查批

准，经过学校行政会研究通过后，才能实施。 

第六条 专项资金的具体支出主要包括： 

1．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活动相关的教育科研费用。 

2．与课程建设相关的部分教学实训条件改善及信息化建设费用 

（1）仪器设备、软件、论证、采购、运输、安装、调试等费用。 

（2）改建、扩建实训室所需要的基本建设、配套设施论证、采购、运输、

安装、调试和搬迁等费用。 

（3）生产性实训室建设所发生的费用。 

（4）实训项目开发、实训设备开发、实训基地运行管理所需的费用。 

（5）实训制度、规程、环境建设发生的费用。 

（6）学生实习、实训、考证、特殊技能培养、评价等发生的费用。 

3．与课程体系改革相关的课程、教材、教法等建设费用 

（1）与课程相关的比赛、调研、会议差旅费。差旅费指为完成项目研究而

进行的国内比赛、调研活动、参加相关学术会议的交通费、住宿费及其它费

用。报账时须提供调研报告或会议总结。 

（2）购买课程建设需要的图书资料、教学软件、声像资料等费用。 

（3）课程视频资料制作和网页制作费用。 

（4）课程考核与试题库开发相关费用。 



（5）编制教学参考资料与辅助资料所需费用。 

（6）添置必要的小型教学仪器、用品（非固定资产）。 

（7）课程建设所需支出的劳务费和咨询费。 

（8）与企业合作开发课程的合作费，购买课程服务包费用。 

（9）校本教材开发的费用。 

（10）其他与课程建设相关的费用。 

4．与师资队伍建设相关的费用 

（1）“名师”培养活动中的费用。 

（2）校内教师的科研成果奖励费用。 

（3）教师参加国内外学习费用（含学术性会议），培训费，差旅费，购置

专业图书（软件），证书费，参加专业团体的会员费、会费等。 

（4）教师下企业实习的交通费、培训费、考试费、证书费、差旅费等。 

（5）聘请企业兼职教师的课时费，专家讲座（咨询）费等。 

5．与校企合作机制建设、社会服务能力建设相关的费用 

（1）技术研发的启动费用。 

（2）与社会服务相关的培训、资料、讲课、差旅等费用。 

（3）引企入校、引企入教的相关费用。 

（4）购买企业服务（学生特殊技能培养、教师企业进修等）的相关费用。 

6．与评价体系建设相关的费用 

（1）与评价体系建设相关的调研、会议差旅费。差旅费指为完成项目研究

而进行的国内调研活动、参加相关学术会议的交通费、住宿费及其它费用。报

账时须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2）购买参考资料的费用。 

（3）购买有关软件、信息化资源等费用。 

（4）评价体系开发劳务费、专家指导费、企业合作费等相关费用。 

（5）其他与课程建设相关的费用。 

7.国际化合作相关的费用。 

8.与项目建设管理相关的费用 

（1）主要用于学校项目建设领导小组统一组织的项目论证、评审、考核、

验收所需的会议费、差旅费、办公费、交通费、专家劳务费、节假日加班补助

等费用。 

（2）经过学校认定可以在省级特色专业建设项目专项资金中列支的费用。 

9．其他支出使用规定 

（1）不属于项目建设的办公经费、教学经费、工资奖金、差旅费、交通费

及其他费用不能使用项目专项资金。 

（2）未经申请批准的超出项目专项资金预算或定额的费用不能开支。 

第七条 专项资金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财经政策，项

目经费报销程序按学校现有程序执行。 

第八条 专项资金使用中的大宗采购，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的有关规定进行。 

第九条 专项资金购置新增的固定资产，一律纳入学校资产统一管理。 

第十条 项目组定期向学校项目建设领导小组报送项目建设资金使用情况

文字说明，内容主要包括：预算执行情况、资金使用效益情况、存在问题和建

议等。 



第十一条 学校项目建设领导小组每年向区教育局、区财政局报告项目建

设资金使用情况、资金效益、存在问题和建议等。 

第十二条 建设项目责任部门应确保省级特色专业建设项目预算的执行进

度，在项目建设计划期间内的当年专项资金预算额度结余，可结转下年按建设

计划和规定继续使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三条 专项资金在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重要成果，按国家有关规定

组织鉴定，并进行成果登记。成果所有权归国家，使用权、专利权归学校，成

果可按有关规定进行奖励。 

第十五条 本办法如有与国家财经政策和国家有关规定相悖之处，以国家

财经政策和国家有关规定为准。 

本办法待上级批准后执行。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学校 

2019年 10 月 28 日 


